
敏實科技大學  學籍簡表 
 

班    級:                  □新生   □轉學生 

學    號:                  入學年月:     年   月 

學    制：□五專 □日四技 □夜四技 

身分證號:                  中文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別：        血型：         

出 生 地:            省(市)            縣(市) 
學    歷：□ 國中 □ 五專 □ 高中 □ 高職  □ 同等學力   □畢業                                                 
                                                        □肄業 
                             學校                    科 □結業 
                                                        □結業考驗及格 

畢業時間：     年      月                                                                                         

通訊電話:(    )                  學生手機：                   

通訊地址:□□□-□□                                                                  

E-mail：                                                          

監護人:                 關係:          職業:             

監護人電話:(    )                  監護人手機：                   

服役紀錄:      
0.未役         4.國民兵 
1.退伍軍人     5.免役 
2.補充兵       6.停役 

3.替代役       7.現役軍人 

特殊身分： 

□ 一般生 

□ 原住民 【           族】【務必填寫】 

□ 僑生 

□ 外籍人士 

□ 大陸人士 

□ 身心障礙 

入伍日期：     年     月    日 

退伍日期：     年     月    日 

＊已役者務必正確填寫 

 

 

 

身分證影本(正面) 

黏貼處 
 

 

 

 

身分證影本(背面) 

黏貼處 

備  註: 

(1)班別、學號見資料袋封面或繳費單。 

(2)以上資料請以正楷工整書寫。 

(3)通訊地址必須填寫郵遞區號，否則信件無法寄達。 

(4)此表為學生之基本電腦建檔資料, 請填寫務必正確。 
 

 

 

 

2吋照片 

黏貼處 



敏實科技大學個人資料授權使用同意書 

敏實科技大學（以下稱本校）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未來在校期間對於

貴同學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應向您告知下列事項，請您詳閱： 

一、 蒐集、處理及利用之目的： 

教學及行政、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學生資料管理、學生健康資料管

理、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等，為辦理教學、研究、行政

及服務等相關事宜所需。 

二、 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個人資料類別： 

1. 學生：姓名、身分證字號、學號、系級、學生手機電話、住址與其他。 

2. 學生配偶、父母或監護人：姓名、身分證字號、手機電話、住址與其他。 

3. 申辦類別證明文件：身障手冊、低收及中低收入戶證明、特殊境遇家庭子

女證明、全戶戶籍謄本、撫卹金證書與其他。 

三、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之保存所訂保存年

限或本校因執行教學、行政相關業務所必需之保存期間。 

2. 地區：本國籍與本校有業務往來之國內外機構營業處所所在地。 

3. 對象：本校教學行政相關業務人員、依法有調查權機關、主管行政機關。 

4. 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方式，依誠實及信用方法利用。 

四、 依據個資法規定，您就個人資料依個資法規定得行使下列權利，不得預先

拋棄或以特約限制之： 

1. 得向本校查詢、請求閱讀或請求給複製本，惟本校規定得本人拿取證件申

請。 

2. 得向本校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您應為適當之釋明。 

3. 得向本校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校因執行業務

所必須者，得不依請求為之。 

五、 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您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

校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致無法提供您相關事項之申請與辦

理。 

六、 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

本校蒐集、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之效果。 

七、 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經貴校告知，本人已瞭解上述事項，並同意及遵守上述個人資料使用相關內容。 
 

學制：        科系：        班級：        學號：        
 

立同意書人：        （簽名或蓋章） 父母或監護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日 
 


